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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2-161-004

深圳市某公司诉合肥某公司、霍邱县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纠纷案

——当事人事前约定的损害赔偿确定方法在侵权诉讼中的适用

关键词 民事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事前约定 私权处分 损害赔偿

基本案情

深圳市某公司诉称：2019年4月9日，经过安徽省某县农业委员会农

业行政执法大队的调解与见证，深圳市某公司与合肥某公司签订过调解

协议，合肥某公司今后不得再以任何方式生产、销售深圳市某公司“黄

华占”水稻植物新品种种子，如违反上述约定，合肥某公司给予深圳市

某公司不低于100万元的经济赔偿。但是，深圳市某公司又发现合肥某公

司、霍邱县某公司生产、销售了侵害深圳市某公司“黄华占”水稻品种

权的种子。故请求判令合肥某公司、霍邱县某公司停止侵害，共同赔偿

深圳市某公司经济损失100万及因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费用5万元。

合肥某公司和霍邱县某公司共同辩称：其未实施侵犯涉案植物新品

种权的行为，没有涉案被诉侵权种子的生产档案、经营档案，深圳市某

公司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经审理查明：“黄华占”水稻的品种权人为广东省某研究所

，申请日2006年4月25日，授权日为2009年7月1日，保护期限为15年。

2020年3月1日，广东省某研究所出具植物新品种权授权声明一份，载明

：我单位是水稻新品种“黄华占”的品种权人，授予深圳市某公司“黄

华占”品种独占实施许可权，深圳市某公司有权在全国范围内对违法生

产经营或未经授权生产经营“黄华占”的单位或个人，以自己的名义独

立进行维权，打击假冒侵权等违法行为，授权期限自2015年9月19日至植



第 2 页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物新品种权保护期届满日止。深圳市某公司与合肥某公司于2019年在安

徽省某县农业委员会农业行政执法大队的调解与见证下签订的调解协议

明确约定，合肥某公司不得再以任何方式销售深圳市某公司“黄华占

”品种权种子，如违反约定，合肥某公司给予不低于100万元的经济赔偿

。2020年4月20日，深圳市某公司在霍邱县某公司处公证购买了两袋外包

装有“黄华占 合肥某公司”字样的种子。合肥某公司公司、霍邱县某公

司又生产、销售了侵害深圳市某公司“黄华占”水稻品种权的种子。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8日作出（2020）皖01民

初1503号民事判决：判令合肥某公司、霍邱县某公司停止侵害；合肥某

公司赔偿深圳市某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霍邱县某公司赔偿深圳市某公

司经济损失4万元。深圳市某公司、合肥某公司、霍邱县某公司均不服上

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日作出（2021）最高法

知民终466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

二、三、四项；三、合肥某公司赔偿深圳市某公司经济损失100万元及维

权合理开支5万元，以上共计105万元。霍邱县某公司在4万元的范围内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霍邱县某公司的上诉请求；五、驳回合肥某

公司的上诉请求；六、驳回深圳市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深圳市某公司与合肥某公司于2019年在安徽省

某县农业委员会农业行政执法大队的调解与见证下签订的调解协议明确

约定，合肥某公司不得再以任何方式销售深圳市某公司“黄华占”品种

权种子，如违反约定，合肥某公司给予不低于100万元的经济赔偿。该调

解协议系双方自愿达成，其内容仅涉及私权处分，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

、第三人利益，也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将合肥某公司将来

侵权行为发生后的具体赔偿方法和数额写进调解协议，是双方为了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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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合肥某公司再次侵权时侵权责任的具体承担，该约定是就未来发生

侵权时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预先达成的一种简便的计算和确定方法，法律并未禁止被侵权人与侵

权人就侵权责任的方式、侵权赔偿数额等预先作出约定。而且，基于举

证困难、诉讼成本等因素的考虑，应当允许当事人在私法自治的范畴内

对侵权赔偿数额作出约定，这种约定既包括侵权行为发生后的事后约定

，也包括侵权行为发生前的事先约定。由此可见，本案适用调解协议中

双方约定的赔偿数额的确定方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

三条的有关规定并不冲突，应当予以考虑。本案赔偿数额的确定综合考

虑如下因素：第一，合肥某公司的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合肥某

公司在签订上述调解协议后又生产销售侵害“黄华占”品种权的被诉侵

权种子，重复侵权且侵权恶意较为明显。第二，合肥某公司的侵权规模

较大。合肥某公司在明知侵权后继续生产被诉侵权种子，并同时销售给

霍邱县某公司、某经营部等多家销售商，足见其侵权规模较大。第三

，关联案件因素。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537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

565号的两案中，被诉侵权种子亦系合肥某公司在同一时期所生产、销售

，合肥某公司虽非该两案的被告，但其在该两案中生产、销售被诉侵权

种子的行为与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具有整体性和一致性，其对深圳市某公

司造成的损失亦具有一致性且难以分割，在本案中可一并予以考虑。因

此，对深圳市某公司请求参照调解协议判令合肥某公司承担100万元的经

济损失的主张，予以支持。同时考虑深圳市某公司为本案维权聘请专业

律师、进行公证保全等，必然存在维权合理开支，深圳市某公司主张的

维权合理开支5万元，尚属合理，亦予支持。

裁判要旨

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就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等作出事先或事后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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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私法自治范畴；若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7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6年1月1日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73条）

一审：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1民初1503号民事判

决（2020年12月18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466号民事判决（2021年

11月2日）


